
附件1：

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学生本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  号
	
	班  级
	

	
	专  业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家庭月收入
	       元
	家庭人口数
	

	
	宿舍号
	
	本人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获得学院和社会资助情况
	

	学生陈述申请认定理由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注：可另附详细情况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

	民主评议
	推荐档次
	A.一般贫困  □
	陈述理由
	评议小组组长（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B.贫困  □
	
	

	
	
	C.特困  □
	
	

	
	
	D.临时困难　□
	
	

	
	
	E.不困难　□
	
	

	认定决定
	学院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意见
	经学生所在班级提请，本机构认真核实，

□  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

□  不同意工作组和评议小组意见。调整为：

                                                      。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加盖部门公章）


附件3:

关于在贫困生认定工作中使用匿名量化评价法的通知
各学生班级：

为最大限度保证贫困生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和准确，将国家和学校资助资金用到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生身上，学院在公共管理学院试行匿名量化评价法认定贫困生工作已初见成效，并为后期奖助学金的综合量化考评提供了量化数据，现决定推广。

一、匿名量化评价法内涵界定

所谓匿名量化评价法，即将所有申请贫困认定学生匿名编号，班级评议小组成员依编号审核申请者贫困申请材料，并根据相应贫困等级参考分值范围给出一定的分值，最后通过计算评议小组成员平均分值确定贫困等级。量化评价用贫困分值表示学生经济困难程度，合理将学生贫困信息转变成定量信息，实现了贫困信息可比较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克服了认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同时，匿名评价避免了部分贫困生碍于面子或自卑心理不申请资助，克服了在评议过程中因同学关系或面子而出现“人情”分。

二、充分做好认定前准备工作

1、加强宣传，确保每位学生知政策、懂程序。认真做好各项资助政策宣传，将贫困生认定政策、标准和意义及时传达到每一位学生，特别要让经济困难学生充分理解资助政策，熟悉程序、了解内容，知晓受资助学生的权利及义务，克服自卑害羞心理，积极参与贫困生认定。

2、突出诚信教育，严格把关申请材料真实性。召开诚信教育专题主题班会，引导学生诚信为人。学生根据自身家庭经济状况，确定是否递交贫困认定申请书，申请书中必须写清家庭人数、经济收入、受灾情况等家庭实际状况，同时提交家庭经济贫困证明材料，并签订诚信承诺书，对自己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意接受进一步审核和班级监督。对提交虚假材料或夸大家庭实际情况的学生实行“一票否决”，一年内不得申请学校贫困认定，不得申请国家和学校所有奖助学金。

三、成立班级贫困生评议小组，确定班级贫困生名单

班级贫困生评议小组由辅导员、班干部代表、寝室代表和一般学生代表组成。辅导员任组长，负责贫困材料及申请书的审核，引导、监督整个认定工作公平有序进行。班干部代表由班级学生投票产生，人数不少于班干部总数的20%；寝室代表由寝室成员推荐，非贫困生优先；一般学生代表由全班学生投票评选，人数不低于班级总人数的10%，非贫困生优先。班干部代表、寝室代表和一般学生代表要求公道正派，责任心强，具体负责评审工作，包括贫困等级打分、评定结果评议等。贫困生评议小组要在班级公示，公示无异后，在辅导员指导下共同学习贫困认定相关文件精神，商讨制定班级认定评议方案。

1、确定评审参考指标。主要依据申请人家庭人力资源状况（特别是否为孤儿、单亲、烈士子女等）、人均年收入情况、子女读书人数、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欠债情况、遭受自然灾害和突发意外事件情况等情况确定。具体可参考如下条件：

1.1完全无力支付学习费用，且支付本人生活费用都非常困难的学生，可认定为特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作为认定特困的参考条件：烈士子女；父母或学生本人残障；无经济来源的孤儿；城镇双下岗职工且未再就业的子女；直系亲属患重症，需长期自费治疗的；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多个子女同时就读的贫困家庭子女；受灾的贫困家庭子女。

1.2能勉强支付个人生活基本费用，但无力支付学习费用的学生，可认定为贫困。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作为认定贫困的参考条件：来自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的；父母为城镇下岗职工且未再就业的；家庭供养人口较多且缺少经济来源的；直系亲属长期患病治疗的；单亲家庭且缺少经济来源的；一般贫困家庭但遭受较严重灾害的。

1.3能支付全部个人生活基本费用及部分学习费用的学生，可认定为一般贫困。

1.4因自然灾害、家庭变故、个人患重病等发生临时经济困难，仅靠自身或家庭能力难于克服的学生，可认定为临时贫困。

2、赋值贫困等级量化范围。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同一贫困等级的不同家庭，其贫困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故可对贫困等级赋予一个评审参考的量化分值范围，以体现差异性。即：0＜临时贫困≤1、1＜一般贫困≤2、2＜贫困≤3、3＜特困≤5。

3、匿名编号，署名打分。辅导员将申请贫困认定学生的申请材料随机编号，在班级评议时按编号介绍申请学生家庭情况，隐匿学生个人住址和姓名等特定信息。其后，评议小组成员根据该编号学生的家庭实际情况，给出量化分值，此环节要求评议小组成员署名打分，以增强其责任意识，防止无原则打分。

4、计算平均分，确定初评等级。汇总各评议小组成员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算出平均分值，即为该编号学生的贫困认定分值。根据认定分值对照量化赋值范围，即可确定初评贫困认定等级，并按编号还原申请学生姓名。

5、初评复议，确定等级。根据初评结果，评议小组结合申请学生日常生活、消费、助学贷款等情况逐一进行复议。对有争议学生认真核实情况后（必要时电话咨询其当地民政局），重新进行署名打分，算出平均分确定相应等级。评议小组无异议后，即可确定班级贫困生认定等级。

6、公示。班级贫困生认定结果要在班级和寝室公示至少3个工作日，接受广大同学监督。对公示期间所反映的情况，评议小组应尽快核实，如属实则按上述方法重新认定，直至无异议。

四、匿名量化评价法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1、加强引导，重在诚信。匿名量化评价中，学生所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是关键。为保证申请材料客观真实，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另一方面要建立奖惩机制进行监管。引导是根本，通过各种有效方式，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引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弘扬同学相互关爱、礼让的传统美德，使真正的贫困生受益。为避免申请材料的虚假性，要求学生签订诚信承诺书，对弄虚作假的学生“一票否决”。

2、成立素质过硬的评议小组。评议小组成员的思想素质、工作态度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评审结果的公正和准确。因此，班级评议小组成员的遴选和管理也至关重要，引导和鼓励热心班级事务、乐于奉献的班干部、寝室代表和一般代表积极自荐，接受班级投票推选。对班级推选出来的小组成员，辅导员仍需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培训贫困生认定政策。评议小组成员要签订诚信承诺书，对评审不负责的成员在评优评选中“一票否决”，并两年内不得在校院班三级各类活动中担任评委。

3、建立有效的监督反馈机制。贫困认定的结果要及时进行公示，对于反馈的意见要高度重视并及时作出调查处理。因公示可能涉及学生个人隐私和自尊，要注意引导贫困生正确认识并积极配合认定工作。学院和班级要开通举报和意见箱，随时接受学生反馈意见，建立监督反馈的长效机制。

附：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贫困生认定匿名量化

                 评价评分表

申请人编号：        
	贫困等级
	贫困等级量化分值范围
	贫困参考指标
	评议打分

	特困
	3＜特困≤5
	完全无力支付学习费用，且支付本人生活费用都非常困难的学生。可参考下列条件之一：烈士子女；父母或学生本人残障；无经济来源的孤儿；城镇双下岗职工且未再就业的子女；直系亲属患重症，需长期自费治疗的；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多个子女同时就读的贫困家庭子女；受灾的贫困家庭子女。
	

	贫困
	2＜贫困≤3
	能勉强支付个人生活基本费用，但无力支付学习费用的学生。可参考下列条件之一：来自老、少、边、穷地区农村的；父母为城镇下岗职工且未再就业的；家庭供养人口较多且缺少经济来源的；直系亲属长期患病治疗的；单亲家庭且缺少经济来源的；一般贫困家庭但遭受较严重灾害的。
	

	一般贫困
	1＜一般贫困≤2
	能支付全部个人生活基本费用及部分学习费用的学生
	

	临时贫困
	0＜临时贫困≤1
	因自然灾害、家庭变故、个人患重病等发生临时经济困难，仅靠自身或家庭能力难于克服的学生
	


说明：请在你认为合适的“贫困等级”栏后空格处打分，分数超出相应分值范围无效。

评审人员签名：                  评审时间：             
10
1

